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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 
  

 
乐人社发〔2017〕91 号 

  
 

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关于 2018 年继续开展职工补充医疗保险的 

通 知 
 

各区、市、县、自治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 

经市政府同意并公开招标，我市 2018 年-2022 年继续开展

职工补充医疗保险，由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和

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分公司共同承办，2018 年

职工补充医疗保险缴费标准为每人 180 元。现将《乐山市 2018

年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各区（市、县、

自治县）抓紧组织实施，加强补充医疗保险政策宣传，对参加职

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单位和灵活就业人员同时办理补充医疗保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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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乐山市 2018 年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实施方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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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山中心支公司 
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山中心支公司 
   乐山市 2018 年职工补充医疗保险 

实施方案 
 

一、险种名称及参保人员 

险种名称：职工补充医疗保险； 

参保人员：参加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。 

二、缴费办理 

补充医疗保险保费标准：2018 年缴费标准为每人 180 元。 

单位职工（退休人员）和灵活就业人员在办理基本医疗保险

的同时应办理补充医疗保险参保。 

在乐山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央企、省属直管企事业单

位，其职工补充医保应同时在乐山办理。 

缴费方式：补充医疗保险可全部从其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

帐户中代扣直接划转、或单位转账缴纳。 

三、保险期限 

一年，即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。 

四、保险责任 

（一）住院费赔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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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年因病住院（含 B类特殊疾病门诊）的总费用在起付线至

封顶线（封顶线以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为准）之间

的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，基本医疗报销后剩余部份。在

本地医院住院按 90%赔付（含办理了异地安置手续的参保人员）；

在异地住院的按 78%赔付。 

（二）高额赔付 

当年因病住院（含 B类特殊疾病门诊）的总费用，符合基本

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，基本医疗保险实际报销到封顶线后其超出

的部分。不分本地异地医院住院按 90%赔付。 

（三）器官移植术后抗排斥治疗、恶性肿瘤手术（含放疗、

化疗）、慢性肾功能衰竭透析 3 类大病在以上赔付比例基础上分

别增加 5个百分点。 

（四）一年内补充医疗保险累计最高赔付金额为 30 万元。 

（五）特殊病种赔付 

对以下单病种实行最高赔付管理： 

1．慢性肾功衰血液透析（含腹膜透析）参保人员，超过封

顶线后，每次透析费分为 430 元和 460 元（感染病人）（包括各

种材料费、血透监测费），相关的药品费、诊疗费、治疗费等每

人每月不得超过 1400 元。透析费、药品费均按基本医疗保险有

关目录执行。由于肾衰所发生的心衰、高血压或血管造漏口感染

并发症产生的费用包括在 1400 元之内，不得分别计算。各医疗

机构应根据透析病人病情确定透析次数，每月透析病人的平均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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析次数不得超过 10 次（含血液滤过）。透析次数不到 10 次的，

药品费、诊疗费、治疗费不到 1400 元的，按实际次数和金额结

算。因其它疾病需住院的，在同一医院不另计起付线，其产生的

费用按正常住院赔付（但费用中要扣除透析费和与透析相关的药

品费）。以上两项合计，累计最高赔付金额为 30 万元。 

2．器官移植术后，服用免疫抑制剂维持生命的参保人员，

服药量本公司实行最高限额管理，具体服药量实行男性每月 7.5

盒，女性每月 6.5 盒，用药范围为新山地明、赛斯平。服用骁悉

每月用药量为 3盒。检查费（含环孢素浓度测定、肝肾功、血常

规每月最多一次）按实际金额报销。辅助用药为百令胶囊、金水

宝胶囊的其中一种。若参保人员服用其他免疫抑制剂，其费用补

充保险按以上药品价格参照执行，超出部分补充保险不予支付。

因其它疾病住院所产生的费用按正常住院赔付（但费用中要扣除

免疫抑制剂费用）。以上两项合计累计最高赔付金额为 30 万元。 

五、参保办法 

（一）缴费时间：2017 年 10 月 20 日至 2017 年 12 月 20 日。 

（二）对于连续缴费满 6年且首次住院费用进入高额的参保

病人，高额报销比例为 92%；对于连续缴费满 10 年且首次住院

费用进入高额的参保人员，高额报销比例为 93%。 

（三）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补充医疗保险的，补充医疗保险的

享受时间与基本医疗保险同步。 

六、发生下列情况的赔付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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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因工伤、女职工生育发生的医疗费用，不属于补充医

疗保险的支付范围。 

（二）因意外伤害（不含交通事故和其它责任事故）发生的

医疗费用，在封顶线以内的，按住院补充医疗保险的规定赔付，

超过封顶线以上的部份，不属于补充医疗保险的支付范围。 

（三）服用环孢素和血液透析的参保人员最高赔付金额和次

数是以 12 个月计算，如中途停止服药和停止透析，其超过封顶

线的费用按实计算赔付。对于中途新进入服用环孢素和血透的参

保人员，超过封顶线的费用按实计算赔付。 

（四）当年的补充医疗保险赔付申报不得超过次年的 2 月

28 日，超过申报期申请赔付的，扣减申请赔付金额的 20%作为勘

察费用。 

（五）因本人吸毒、打架斗殴、违法犯罪等造成伤害发生的

医疗费用不属于补充医疗保险的支付范围； 

（六）因自伤、自残、醉酒、戒毒、性传播疾病（不含艾滋

病）等进行治疗发生的医疗费用不属于补充医疗保险的支付范

围； 

（七）因美容矫形、生理缺陷及因不孕不育等进行治疗发生

的医疗费用不属于补充医疗保险的支付范围； 

（八）第三方责任等引发的非疾病医疗费用不属于补充医疗

保险的支付范围； 

（九）在港澳台地区和境外发生的医疗费用不属于补充医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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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的支付范围； 

（十）因交通事故、医疗事故发生的医疗费用不属于补充医

疗保险的支付范围。 

七、理赔所需资料 

（一）本地案件理赔 

本地住院案件：由医保提供加盖医保公章与医院公章的纸质

结帐单或结算单（二份）; 

（二）异地地案件理赔 

1．每月由医保提供加盖医保公章的《异地医疗费用结算汇

总表》二份。 

2．在异地(乐山市境外)住院的参保人员,在参保地医疗经办

机构报销基本医疗费用的同时,还需提供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结算

单、被保险人身份证复印件、住院发票复印件、出院证复印件，

其中住院费用在 10000 元以上的（包含 10000 元）须提供住院费

用清单。 

3．参保人员提供以下五家银行之一的本人户名的存折复印

件：中国银行、中国农业银行、中国建设银行、中国工商银行、

中国邮政储蓄银行，复印件上户名和银行账号必须清晰，理赔款

将按规定划入提供的账户。 

4．需提供参保人员本人或直系亲属的联系电话，以便了解

理赔金转账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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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本方案由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山中心支公司和

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乐山中心支公司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市社保局、市医保局，各区（市、县、自治县）医保 

经办机构 

乐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2017 年 10 月 20 日印发 


